市委党校七五普法工作规划

根据《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结合党校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紧密联系全市党校工作实际，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党校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党校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学法、用法、守法，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法律知识学习和掌握更加全面，运用法律手段和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1、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新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深入学习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宣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生动实践，使全社会了解和掌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2、重点突出宪法学习宣传。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深入宣传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理念，宣传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最根本保证，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政体，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宪法基本内容，宣传宪法的实施。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教育引导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增强宪法观念，维护宪法尊严。广泛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进万家”及“全省法治宣传月”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3、围绕提升党校干部职工法律素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加强宪法、通用法律知识的学习宣传，重在提高党校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认真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宪法进万家”及“全省法治宣传月”活动。。坚持和完善校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等制度，创新办法、优化形式，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实效性。
    4、大力开展法律知识“三进”工作。将干部教育培训和法制宣传教育有机融合，继续扎实做好法律知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积极调整完善主体班教学布局，确保法律知识学习讲座占到一定比例，充分发挥党校教学优势，努力提升党校普法学习和法制教育实效。
三、工作安排和阶段要求
“七五”普法规划从2016年开始实施，到2020年结束，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 宣传启动阶段
     2016年，各处室要抓好各项基础性工作，保证普法工作顺利开展。做好“七五”普法宣传发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为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做。
(二)全面实施阶段
2016年下半年至2020年。各处室要全面开展普法工作。结合实际，制度年度工作计划，确定重点，明确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要按照规定的学法时间、学法内容，确保普法内容落实。
(三)总结验收阶段
各处室要按照“谁规划、谁实施”的原则，认真做好普法工作的总结验收工作。
四、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一）成立普法机构
成立市委党校“七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校长任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他校委班子成员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市委党校办公室，分管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对全校普法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和考核验收；制定并组织实施“七五”普法规划、计划。
（二）任务分解
党校各相关处室应相互协调、沟通、合作，实行整体联动，形成普法工作的合力。具体分工如下：
1、对全校普法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和考核验收，制定并组织实施“七五”普法规划、计划。(办公室)；
2、安排校委中心组成员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及有关政策(机关党委)；
3、安排全校干部职工参加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组织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规政策(组织人事处)；
(三)保障措施
1、制度保障。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制度，完善校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使领导干部法制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健全干部职工法制学习制度。结合实际，建立干部职工法律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明确学习重点和目标要求，定期开展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
[bookmark: _GoBack]2、经费保障。要把法治宣传教育经费列入本单位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加大经费投入。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安排相关经费，为全校“七五”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